
務必釐清以專門著作

或學位送審，並核對

是否與實際送審類別

一致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填寫說明 

【填寫說明】 

1. 原則上履歷表各項空格應逐一填寫。 

2. 大專以上學歷之資訊務必填寫。 

3. 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通過及未通過之送審皆應填寫）。 

4. 代表著作、參考著作之字數、合著人、出版年月等皆應據實填寫。 

5. 注意法令依據應填寫。 

6. 請檢附（浮貼）送審人相片 

 

 

 

 

 
 
 
 
 
 
 
 
 
 
 
 
 
 
 
 
 
 
 
 
 
 
 
 
 
 

 
 

學位論文及指導

教授務必填寫 

法令依據應自行確認

填寫 

名稱務必與送審

代表著作或學位

論文題目及送審

論文集目錄表羅

列名稱一致。例

如，以學位論文

送審應不會有期

刊卷期。 

如為學位送審，

代表著作一定以

學位論文送審 



參考著作： 

僅可列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且為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即該階段新聘、升

等生效起資年月往前 7 年內之論文） 。 
 
 
 
 
 
 
 

 


